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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邑县人民医院关于续租原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业务用房的请示
县政府：
2023年5月，我院呈报《关于租赁原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的请示》（鹿医〔2023〕52号），经县政府批准，租赁医院东侧原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房屋一处，租赁期限三年，年租金约95万元，占地面积约1270㎡，建筑面积约3200㎡，经装修改造后全部作为我院业务用房。目前租赁期限即将届满，鉴于该处房屋在投入使用后有效缓解了我院业务用房紧张的局面，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且我院新院区建设尚在进行中，经院党委研究决定，继续租赁该处房屋，现申请依法依规进行政府采购。
当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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